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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費者保護法之當事人 

 

消 企 

費 業 

者 經 

與 營 

  者 

•消費者 
以消費為目的而為交易、使用商品或接受
服務 

•企業經營者 
以設計、生產、製造、輸入、經銷商品或
提供服務為營業者 

•消費關係、消費爭議 
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就商品或服務所發生
之法律關係、或爭議 



定型化契約 

名詞定義 

定型化契約之解釋與適用 

定型化契約無效之情形 

定型化契約公告應否記載事項 

定型化契約之審閱期間 



定型化契約 

•定型化契約 

•定型化契約條款 

•個別磋商條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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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型化契約 

•條款應向消費者明示其內容 

 

•明示顯有困難者，應以顯著方式公告 

 

•未經記載而非消費者所得預見，該條 

款不構成契約內容。 

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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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型化契約 

 
•定型化契約中所用之條款，應本平等互 

惠之原則。如有疑義時，應為有利於消費 

者之解釋。 

 

•為違反平等互惠原則之情形： 
•當事人間之給付與對待給付顯不相當者。 

•消費者應負擔非其所能控制之危險者。 

•消費者違約時，應負擔顯不相當之賠償 

•責任者。 

•其他顯有不利於消費者之情形者。 

解
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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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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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型化契約 

 
•定型化契約中所用之條款，如沒有疑義，應 

 如何解釋？ 

 

•定型化契約中的個別磋商條款，如有疑義， 

 應如何解釋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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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型化契約 

•定型化契約條款牴觸個別磋商條款 

之約定 

•違反誠信原則及平等互惠原則，對 

消費者顯失公平 

 

•參考案例 

無
效
之
情
形 



定型化契約 

•中央主管機關得選擇特定行業，公 

告規定其定型化契約應記載或不得記 

載之事項。 

 

•違反公告內容，其契約條款無效。 

 

•主管機關得隨時派員查核。 

記
載
事
項 



定型化契約 

•定型化契約範本的效力？ 

 

•定型化契約未依規定納入應記載事項， 

  效力如何？ 

 

•主管機關查核認為企業經營者定型化 

  契約與規定不符，可否處罰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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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型化契約 

 

•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訂立定型化契約 

前，應有三十日以內之審閱期間。 

•違反者，其條款不構成契約之內容。 

•但消費者得主張該條款仍構成契約之 

內容。 

•中央主管機關得選擇特定行業，公告 

定型化契約之審閱期間。 

 

•參考案例 

審
閱
期
間 



定型化契約 

•契約審閱期間至少七日 

• 瘦身美容 

•契約審閱期間至少五日 

• 成屋、預售屋、預售停車位、海外旅遊學習 

•契約審閱期間至少三日 

• 不動產委託銷售、藝文表演票券、殯葬服務  

•契約審閱期間至少二日 

• 中古汽車 

•違反契約審閱期的效力？ 

衍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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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種買賣 

郵購及訪問買賣 

告知義務 

猶豫期間 

解除契約之程序與效力 

消費者保管義務之免除 



郵 

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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訪 

問 

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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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種買賣 

•郵購買賣： 

指企業經營者以廣播、電視、電話、傳真、
型錄、報紙、雜誌、網際網路、傳單或其
他類似之方法，使消費者未能檢視商品而
與企業經營者所為之買賣。 

 

•訪問買賣： 

指企業經營者未經邀約而在消費者之住居
所或其他場所從事銷售，所為之買賣。 



告 

知 

義 

務 

特種買賣 

•企業經營者應將其買賣之條件、出賣
人之姓名、名稱、負責人、事務所或住
居所告知買受之消費者。 

 

•企業經營者應告知消費者前開所定事
項及法定解除權，並取得消費者聲明已
受告知之證明文件。 

 

•參考案例 



猶 

豫 

期 

間 

特種買賣 

•郵購或訪問買賣之消費者，對所收受之
商品不願買受時，得於收受商品後七日內，
退回商品或以書面通知企業經營者解除買
賣契約，無須說明理由及負擔任何費用或
價款。 

 

•消費者於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前，亦得
以書面通知企業經營者解除買賣契約。 



解 

除 

契 

約 

之 

程 

序 

特種買賣 

•消費者退回商品或以書面通知解除契約
者，其商品之交運或書面通知之發出，應
七日內為之。 

 

•企業經營者應於通知到達後一個月內，
至消費者之住所或營業所取回商品。 

 

•消費者因檢查之必要或因不可歸責於自
己之事由，致其收受之商品有毀損、滅失
或變更者，解除權不消滅。 



解 

除 

契 

約 

之 

效 

力 

特種買賣 

•郵購或訪問買賣違反前揭猶豫期間
規定所為之約定，無效。 

 

•契約經解除者，企業經營者與消費
者間關於回復原狀之約定，對於消
費者較民法之規定不利者，無效 

 

•參考案例 



消費爭議案件之處理   

申訴 

調解 

訴訟 

懲罰性賠償金 



消費爭議案件之處理   

申 

訴 

•發生消費爭議時，消費者得向
企業經營者、消費者保護團體或
消費者服務中心申訴。 
 

•企業經營者應於申訴之日起十
五日內妥適處理之。 
 

•消費者申訴未獲妥適處理時，
得向消費者保護官申訴。  



消費爭議案件之處理   

調 

解 

•消費者申訴未能獲得妥適處理
時，得向直轄市或縣（市）消費
爭議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。 

 

•消保調解筆錄縱未送法院核定，
而不具有與確定判決同一效力，
仍有一般和解契約之效力 



消費爭議案件之處理   

訴 

訟 

•消費訴訟，得由消費關係發生地之
法院管轄。 
 

•法院為企業經營者敗訴之判決時，
得依職權宣告為減免擔保之假執行。 
 

•消費者保護官或消費者保護團體，
就企業經營者重大違反本法有關保護
消費者規定之行為，得向法院訴請停
止或禁止之。 



消費爭議案件之處理   

懲
罰
性
賠
償
金 

•依本法所提之訴訟，因企業經
營者之故意所致之損害，消費者
得請求損害額三倍以下之懲罰性
賠償金；但因過失所致之損害，
得請求損害額一倍以下之懲罰性
賠償金。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結語 


